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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
运动的规定①

（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８日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十二次会议原则批准　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０日山东省人民

政府公布施行）

为了贯彻执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《关于开
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》和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决议，特对
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植树造林、绿化祖国，是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。凡年满
十一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除老弱病残者外，都要承担义务植
树的任务。

二、义务植树劳动，限于用在本县、本市范围内营造国有林或
集体林。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应参加义务植树的人数和条件，
进行统一规划安排，分配任务，划定地段，包干负责。任务可以一
年一定，也可以一定几年。

三、义务植树任务的安排，要因地、因人制宜，灵活多样。可以
按单位划分责任地段，按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进行分配，包
栽包活；也可以按相应的劳动量分配任务，如每人每年挖六至十个
标准树穴、育十至二十株苗木或二个工日的林木抚育、管护、种草、
栽花（城市）任务；还可以按当地情况，每人每年完成两个工日的林
活义务劳动任务。青少年是绿化祖国的突击力量，要充分发挥他
们的突击作用，但对十一岁至十七岁的青少年，应根据他们的实际
情况，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。

四、城市的绿化，由城市建设部门统一规划，制定具体实施细
则，确定绿化面积，限期完成。所有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厂矿、企事业

　　①　本规定中所出现的“人民公社”、“社”均应改称为“乡（镇）”；“生产队”、“队”均

应改称为“村”；“社员”均应改称为“村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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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居民区，都要植树、栽花、种草。本单位所属范围不足完成
义务植树数量的，有关部门应根据规定任务，安排就近营造国有林
或集体林。

农村的绿化，无论实行哪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，都必须服从国
家和集体的植树造林统一规划，并优先搞好农田林网、荒山滩造林
和四旁绿化。农村社员参加义务植树，可以为本社、本队营造集体
林，也可以安排营造国有林。正常的植树造林和社员个人植树，不
统计在义务植树之内。

五、义务植树需要的苗木，由林木权属所有单位负责提供。每个
生产队，都要根据自己整个植树造林的需要，建立一至三亩的苗圃，培
育良种壮苗。城市，要按每一万人育苗二十五亩至三十亩的标准安
排。义务植树所需的苗木费和管护费，应当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，由
林木权属所有单位负责解决。机关、团体、学校等单位由行政费用开
支。厂矿、企业由经营管理费用开支。社队集体由公共积累开支。绿
化任务大、经济困难，确实无力全部承担所需费用的，应按隶属关系，
由林业部门审核编报，财政部门给以适当补助。

六、要坚决落实林业政策。对于在国有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
木，林权归国家现在经营管理土地的单位所有；没有明确经营管理
单位的，归由当地政府指定的部门、单位所有。在集体土地上义务
栽植的林木，林权归集体单位所有。另有协议或合同的，按协议或
合同的规定办理。对林权所有单位，县以上人民政府要发给证书，
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
七、要坚决贯彻执行《森林法》（试行）和中央、省有关林业的规
定，切实加强林木的保护工作，依法治林。要广泛发动群众制订乡
规民约并严格实行。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不得借机侵占国营、集体和
他人的林地、林木，城市绿地要严加保护，不得侵占和破坏。严禁
乱砍滥伐、毁林开荒和滥牧毁林。国有林（包括单位、部门）和集体
林采伐时，必须按规定经林业或园林部门批准。所有承包给社员
管理的林木，社 员 没 有 砍 伐 权。对 破 坏 林 木 和 绿 地 者，要 严 肃 处
理：毁坏一棵幼树，罚栽三棵，并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；毁坏成
林和风景林，除给予上述处理外，还必须根据情节，给予经济处罚
或法律制裁。对林木破坏严重的单位，要坚决追究领导责任。

八、要严格奖惩制度。对义务植树成绩优异者，要给予表扬奖
励；对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的单位和成年公民，应责令其于下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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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栽（或完成相应的其他绿化任务），如第二年仍不完成任务者，除
必须继续完成其应尽义务外，还要按当地两个工日的劳动报酬，处
以二至三倍的罚款。罚款由各级林业、城建部门安排支持困难单
位义务植树。

九、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义务植树运动的领导。省、地区、
市、县（区）和人民公社，都要成立绿化委员会，具体领导整个林业
建设和义务植树运动。相当于县级以上的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厂矿、
企事业单位，应成立绿化领导小组或办公室，负责本部门、本单位
义务植树运动的宣传组织、规划设计、评比奖罚和林木管护等项工
作。各级绿化委员会，由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有关部门
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组成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林业部门。

十、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《关于开展全民
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》、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精神和本规定，
各地可以结合实际，制订具体实施方案。

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参加义务植树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办法，由济南
军区和省军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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